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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第 5 1 6 次所務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8年 11月 27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30分 

地點：本所 4樓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

主席：楊主任明玉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范玉枝 

 

報告事項： 

一、宣讀本所第 515次所務會議紀錄：略。 

主席裁示：紀錄確定。 

二、宣讀本所第 515 次暨歷次所務會議決議暨指（裁）示事項執

行情形報告：略。 

三、各課室報告：略。 

 

主席指示： 

一、轉達局務會議主席暨長官指(裁)示及相關配合事項： 

(一)本市社區不動產諮詢服務於 109年起試辦行動諮詢櫃檯服

務，請各地所配合轄區里鄰活動多加辦理宣導諮詢服務，

並邀請地政士及志工踴躍參加。 

(二)各地所登記業務自主查核與登記科查核之缺失比率過於懸

殊，請各地所落實自主缺失查核，以客觀、公正角度抽查

各類型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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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請各地所運用巧思加強宣導以電子支付方式繳納規費或罰

鍰，並適時辦理活動（如贈送小型宣導品、收集悠遊聯名

卡集點優惠資訊等）吸引民眾注意，藉以改變民眾支付習

慣。 

(四)有關本市地政資訊集中化上線作業，請資訊室綜合評估各

項因素並俟系統穩定後再正式上線，各地所如有系統問題

請及早反映。 

(五)本局預算審查預訂於明日下午進行，請各單位主管確實了

解權管業務 109 年度歲入、歲出新增項目、金額增減原

因，並主動清楚扼要說明。 

(六)轉知本府 108年 11月 13日「討論各機關辦理民眾非現金

繳納罰鍰執行情形」會議結論，請各機關提供臨櫃繳款服

務要著手規劃退場機制，尤其機關自行提供罰緩繳納受理

窗口應優先退場，請每半年追蹤各機關辦理情形。本案請

各相關單位預為研議因應。 

(七)重申本府各機關以全部或部分本府經費或公假出國者，應

提交出國報告，緃令以公假自費方式出國者，仍應繳交相

關報告資料。 

(八)各機關於知悉員工於執行職務期間有性騷擾情事發生時，

應依據自行訂定之「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辦法或

要點」辦理，並立即啟動調查。 

(九)本府地下一樓多功能空間（原白馬廳）業已裝修完成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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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年 10 月正式開放申請，各機關如有府級或重要會

議、活動，可向公管中心申請使用。 

(十)本局臺北地政電子報訂閱人數近期均微輻增加，惟瀏覽人

次偏低，請各單位檢討如何增加瀏覽人次，或進行改版以

吸引訂閱戶閱覽。 

(十一)本局及所屬所隊 KM 使用率高達 92.9%，惟仍請各單位

主管督促同仁落實 KM 系統資訊上傳及使用，俾利本府知

識共享，藉以提升行政效能。 

二、辦理登記業務審查時，應一併注意地籍資料與實際是否相

符，登記案件自主查核，如有疑義或見解不一時，應提出相

互討論以求一致性，並請登記課加強宣導非專業代理人應切

結之相關規定，及收件字號填寫完整 6碼數字。 

四、明年以電子支付地政規費金額比例須達 60%，請同仁臨櫃時

多鼓勵民眾以電子支付，並利用機會多加宣導。 

五、為使政策與法令推廣更具深度及廣度，多配合轄區里鄰活

動，讓服務走出辦公室深入各鄰里，請地籍資料課協助研考

室研擬實施計畫。 

 

散會：下午 4時 30分 


